
人权管理办法

为有效尊重并支持人权，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并符合 SA8000 体系要求，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一、 原则

（一）严格遵守劳工、健康安全、环保法律法规、SA8000 体系和相关国际标

准。

（二）禁止使用童工。

（三）加强对女工和未成年工保护。

（四）尊重员工自由，禁止强迫劳动。

（五）推动劳资合作，尊重员工的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和和平集会权。

（六）提供平等和公平的工作环境，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

（七）合理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八）尊重员工的基本人权，禁止任何形式的侮辱人格行为。

（九）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确保员工的安全和健康。

（十）坚持可持续发展。

二、童工、未成年工及女工保护管理

（一）目的

制定政策、补救措施以有效地控制本公司避免使用童工及维护童工、未成年

工的权益，加强对女工的保护。

（二）程序

1．禁止聘用童工以及童工补救措施



（1）童工定义

童工指年龄未满 16周岁的儿童。

（2）预防童工措施

公司严格贯彻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及《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的

规定。人力资源管理部在招工时须对应聘人员的身份证进行严格的检查，对官方

身份证进行记录并核对身份证确认真实后才能登记入司，禁止聘用童工。

（3）发现童工补救措施

①接收新员工的部门经理必须重新检验身份证，如发现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

或儿童，部门经理应立即向人力资源管理部报告。人力资源管理部要迅速派人将

其护送回原居住地，要求其父母亲或监护人签收，交回人力资源管理部存查，同

时动员其家属安排子女进一步求学后才能参加社会工作。

②发现童工及未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未成年工，公司应耐心劝说其完成九

年制义务教育。护送童工回原居住地所需费用，全部由公司负责。

（4）发现童工的问责措施

①建立举报机制：设立匿名举报渠道，鼓励员工、社会组织和公众向企业提

供存在童工问题的线索。

②审查调查程序：对收到的举报进行审查调查，确保信息真实可靠，并采取

必要的调查手段获取证据。

③追究责任：对于确实存在童工问题的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包括管

理层和直接从业人员。

（5）整改跟踪措施

①制定整改计划：针对发现的童工问题，制定详细的整改计划，明确整改目

标、时间表和责任人。



②监督执行：体系制度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整改过程中各项任务的完成情况，

并及时纠正问题。

（6）绩效监测措施

建立绩效指标：制定衡量童工管理绩效的具体指标即童工数量为零，用于评

估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2．未成年工保护措施

（1）未成年工定义

未成年工指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

（2）为保护未成年的身心健康，在安排其工作岗位与工作时间与加班时间，

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标准。

（3）未成年工在进司之前公司安排未成年工进行健康体检，公司每年需组织

未成年工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且在未成年工满 18 岁时且距离上次健康体检时间

超过半年以上时，再次安排未成年工健康体检，记录所有未成年工的健康情况，

并由企业承当所有的体检费用。

（4）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有毒有害的工作岗位，并不得安排其从事国家规

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

（5）不得安排未成年从事夜班（晚上 20：00～次日 6：00），不得安排未成

年工加班。

（6）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以下范围的劳动：

《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国家标准中第一级以上的接尘作业；

《有毒作业分级》国家标准中第一级以上的有毒作业；

《高处作业分级》国家标准中第二级以上的高处作业；

《冷水作业分级》国家标准中第二级以上的冷水作业；



《高温作业分级》国家标准中第三级以上的高温作业；

《低温作业分级》国家标准中第三级以上的低温作业；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国家标准中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工作场所接触放射性物质的作业；

有易燃易爆、化学性烧伤和热烧伤等危险性大的作业；

连续负重每小时在六次以上并每次超过二十公斤，间断负重每次超过二十五

公斤的作业；

使用凿岩机、捣固机、气镐、气铲、铆钉机、电锤的作业；

工作中需要长时间保持低头、弯腰、上举、下蹲等强迫体位和动作频率每分

钟大于五十次的流水线作业；

锅炉司炉。

3．女工保护措施

（1）根据女性生理特点安排劳动就业以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在安排女性工

作时，对那些使女性生理机能不能保持正常状态，对女员工和下一代健康有不良

影响的工作，禁止或限制女性参加。

（2）各部室不得以结婚、怀孕、生育、哺乳为理由而拒用、辞退女员工或降

低其工资。在员工的定级、升级、工资调整等工作中不得歧视女性，必须坚持男

女平等。

（3）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禁止女工从事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强度

四级作业）和其他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

（4）根据女员工的生理特点，女员工在月经、怀孕、生育、哺乳期特殊保护

期间，可暂时调任适宜的工作或不安排夜班。

（5）女员工在怀孕初期及临产三个月或哺乳期内，每天应给以 1小时工间休



息和哺乳时间，按规定工资照发。

（6）女工怀孕，部门负责人或怀孕女工应上报人力资源管理部，人力资源管

理部负责通知所属部门组长或主管，安排一些较轻便的工作给怀孕女工。

（7）定期对女员工进行体格检查，加强女员工卫生保健工作。

（8）对一些有害女员工身体健康的工作，应采取缩短工作日、轮班制等改变

劳动组织的措施。

（9）任何女员工如受到不合理待遇，可以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人力资源管理

部申诉。

三、禁止强迫性劳工管理

（一）目的

禁止及不支持任何劳役或强迫劳工，确保员工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工作或劳

动。

（二）程序

1．制订政策和程序，并将其传达给所有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明确禁止且

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劳役或契约式劳工、体罚、监禁、暴力威胁等手段，包括抵债

性劳动、限制行动自由、扣押护照或身份证、扣压工资、强制加班和使用监狱劳

工等行为。

2．公司招工时须以公正自愿为原则，禁止以任何强迫或欺骗手段招聘员工。

（1）招工时以及员工入司工作后，不得扣押员工身份证、毕业证等有效证

件。

（2）不得收取押金、保证金，员工入司不需要担保或订立契约。

（3）任何人不得向员工索取介绍费或以其他理由收取费用。

（4）不使用强迫劳工包括债务工、契约工以及监狱工等。



（5）人力资源管理部招聘员工需向应聘人员介绍公司基本情况及相关政策和

管理规定，尤其是有关工作时间、工资福利待遇等信息。

（6）按《劳动合同法》要求，经双方协商，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劳动合同。

（7）不得扣押工资，不得拒绝支付法定的离职费用。

（8）确保无雇佣费或工人承担全部或部分雇佣成本（包括如下）：

①无不合理的招聘服务费用。

②不得要求支付入职培训费用、设备使用费用、工作服、劳保用品费用等。

③不得要求支付雇佣费用或由工人承担全部或部分雇佣成本。

④对于职介所作尽职调查，确保私营职介所维护有效的政策和程序，以防止

工人就业被收取费用。

3．在生产过程中，员工须通过必要的培训，管理人员须详细地为员工介绍产

品要求、工艺程序及安全操作规程等，依员工能力合理安排生产（适当劳动时间

及适当的劳动强度）。

（1）员工生产导致产品不合格返工时，不得以强迫手段延长工作时间做无

偿返工或进行惩罚。

（2）常白班员工实行周末双休日，即每周工作五天，周六和周日为公休假日。

生产运行员工按运行排班休息，实行三班两倒，即轮休为公休假日。因生产需要

而须加班加点时，须与员工代表或员工协商，遵循加班自愿的原则，员工可以在

轮班结束时离开工作场所。

（3）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务强迫员工实行具有显著安全卫生风险的作业或违

章作业。

（4）员工上班工作期间，允许有合理理由时离岗（如上卫生间、饮水等）。

4．员工身体不适时需请假就医，凭医生出具的证明可以请假休息。



5．员工可以按要求提前申请离职（具体参照劳动合同）。

6．公司严格禁止雇佣监狱囚犯作为劳工或将产品、工程外发给狱工。

7．确保公司或向公司提供劳工的实体以及供应商都不可以从事或支持贩卖人

口，如发现及时报警处理。

四、反歧视管理

（一）目的

为保证员工的就业权利和利益不受侵犯，切实遵守《劳动就业促进法》及社

会责任之要求，特制定禁止对就种族、肤色、年龄、性别、性倾向、民族、残疾、

怀孕、信仰、政治派别、社团成员或婚姻状况等歧视政策，以保证人人享受平等、

公正的对待。

（二）程序

1．歧视的种类

性别歧视、性倾向歧视、民族歧视、肤色歧视、地域歧视、 出身歧视、语言

歧视、信仰歧视、健康歧视、年龄歧视、怀孕、社团成员、政治派别、婚姻状况

等的歧视。

2．歧视的管理

（1）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歧视。公司应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确

保无性别、年龄、种族、肤色等的情况造成的不公平待遇。禁止因为女职工在经

期、孕期、产期上的生理原因以及出差时的不便，而在招聘时明确规定“不招女

生”。

（2）性倾向歧视

禁止对招聘人员的性倾向进行限制。



（3）民族歧视

禁止对招聘人员的民族进行限制。

（4）肤色歧视

禁止在招聘时以肤色取人。

（5）出身歧视

农民工受到的制度性歧视，禁止在招聘时设置 “户籍门槛”的现象，禁止出

生歧视。

（6）信仰歧视

禁止对招聘人员的信仰进行限制。

（7）语言歧视

禁止对招聘人员的地域造成的语言障碍进行限制。

（8）健康歧视

我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就业和职业中所遭遇的歧视不容忽视，他们的就业

平等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

的就业机会”。禁止对患有疾病人员的就业歧视。

（9）年龄歧视

禁止对招聘人员的年龄要求进行严格的限制。

（10）政治派别歧视

禁止对政治派别者的就业歧视。

（11）婚姻状况歧视

禁止对求职者婚姻状况的歧视。

（12）社团成员歧视

禁止对求职者社团成员的歧视。



（13）怀孕歧视

不得要求女工在入职前后做怀孕测试，女工在怀孕后不应受到歧视、解雇和

终止劳动合同，应该视身体状况决定是否需要调整工作岗位。

（14）在招聘过程中不得询问女性职工婚育情况。

3．禁止歧视的法律法规

（1）国际法

如《残疾人康复和就业公约》《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行为公约》《就业和职

业歧视公约》《男女同工同酬公约》等。

（2）国家法律法规

如《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

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等。

（3）企业规章制度

企业各种制度中有关于禁止歧视的政策。

4．公司应严格遵守以上的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要求，如一旦违反以上法律法规，

应立即做出检讨并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其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在处理时

应确保人员的利益得到应有的补偿，并采取措施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5．公司设立“意见箱”，员工可以将受到歧视的事件写成书面材料，投放到

“意见箱”内，由人力资源管理部相关人员处理员工受到歧视事件，对每件事都

深入调查，如果事情属实，要对歧视者进行相应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诉员工。

6．在员工录用时，人力资源管理部应对新员工进行相关的培训。 

五、自由结社管理和集体谈判

（一）目的

加强社会责任，尊重员工的自由，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二）程序

1．员工可以依法参加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享有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

2．如集体谈判受到法律限制时，员工可以通过职工代表或以书面形式与管理

代理人进行沟通。

3．公司尊重员工提出报告、建议及意见书，绝不进行打击报复及岐视。

4．保证职工代表在任何工作环境中都能够接触到工人并让他们对谈判的内容

能相互沟通。


